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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收购股权相关事项的公告 

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无任

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上市公司”或“金

浦钛业”）控股股东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浦集团”）

拟收购镇江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镇江国控”）持有

的江苏太白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苏太白”）100%国有股权。

江苏太白是中国钛白粉行业的骨干生产企业之一，主营业务为钛白粉

生产、销售，将与上市公司将形成同业竞争。 

2、为有效解决前述同业竞争问题，公司控股股东金浦集团承诺

如下： 

（1）自取得江苏太白 100%股权之日（工商登记变更完成日）起

36 个月内，推动由金浦钛业对前述江苏太白股权进行收购；如前述

收购事项因未获金浦钛业董事会、股东大会批准或未通过监管机构审

核，或江苏太白无法达到注入上市公司的规范要求，则将在前述 36



个月期限内采取法律法规、监管政策允许的其他方式，如向其他方市

场化出售等，以解决前述同业竞争问题。 

（2）本公司承诺促成将江苏太白的具体生产经营委托给金浦钛

业管理，自托管之日起至江苏太白注入上市公司前，本公司将充分尊

重金浦钛业各项托管权利，且不会利用控股股东地位达成不利于金浦

钛业利益或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交易和安排。 

3、金浦集团收购江苏太白交易完成后，在江苏太白有利于增强

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情况下，控股股东将促成将江苏太白 100%

股权转让给上市公司。未来资产注入事项，可能需提交上市公司董事

会、股东大会等机构审议通过并可能需经监管部门审批，存在审议不

通过或监管部门不予批准的风险。 

江苏太白可能由于规范性、市场状况发生变化或内部经营管理不

当等原因而导致其不符合上市公司收购标准的风险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9 日接到控股股东通知，经履行相应国有股

权管理程序，其于近日收到交易对手方镇江国投正式告知函，已确认

公司控股股东为江苏太白 100%股权的正式受让方。接到该通知后，

公司控股股东拟办理江苏太白工商登记变更手续。本次股权收购事项

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江苏太白从事钛白粉的生产、销售，若后续控股股东完成江苏太

白工商登记变更手续，正式控股江苏太白，则江苏太白将与上市公司



形成同业竞争。 

二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江苏太白是中国钛白粉行业的主要生产企业之一，拥有年产 7 万

吨钛白粉生产能力，其主营业务为金红石型钛白粉和锐钛型钛白粉的

生产、销售，其中，目前高档的金红石型钛白粉占比约 90%。同时，

江苏太白也可生产硫酸、蒸汽等钛白粉生产所需的部分原材料及能源。

其具体信息如下： 

1、公司名称：江苏太白集团有限公司 

2、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3、注册地：镇江新区大港临江西路 68 号 

4、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5,193.9 万元 

5、成立时间：1979 年 12 月 20 日 

6、法定代表人：王俊秋 

7、经营范围：油漆、涂料的制造、加工、销售；货物进出口（国

家限定企业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）；钛白粉、涤纶树

脂、聚合硫酸铁、橡胶制品的制造、加工、销售，化工原料（危险品

除外）、建筑材料、机械设备、百货、家用电器、食品（粮食除外）

的销售，公路、内河货运、货物装卸、化工设备安装、技术服务。（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8、标的公司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19 年度/2019 年 12 月 31 日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56,750.69 



负债总额 67,832.77 

所有者权益 -11,082.08 

营业收入 72,927.74 

营业利润 -2,820.84 

利润总额 -2,803.47 

净利润 -2,803.47 

注：标的公司最近一年财务报表未经审计。 

三、定价依据及资金来源 

本次交易定价根据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估

值结果，转让双方确认江苏太白总体估值为 13,100 万元。 

本次交易资金由金浦集团自筹解决。 

四、关于解决同业竞争的措施 

为有效解决前述同业竞争问题，公司控股股东金浦集团承诺如下： 

自取得江苏太白 100%股权之日（工商登记变更完成日）起 36

个月内，推动由金浦钛业对前述江苏太白股权进行收购；如前述收购

事项因未获金浦钛业董事会、股东大会批准或未通过监管机构审核，

或江苏太白无法达到注入上市公司的规范要求，则将在前述 36 个月

期限内采取法律法规、监管政策允许的其他方式，如向其他方市场化

出售等，以解决前述同业竞争问题。 

本公司承诺促成将江苏太白的具体生产经营委托给金浦钛业管

理，自托管之日起至江苏太白注入上市公司前，本公司将充分尊重金

浦钛业各项托管权利，且不会利用控股股东地位达成不利于金浦钛业

利益或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交易和安排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1、金浦集团收购江苏太白交易完成后，在江苏太白有利于增强



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情况下，金浦集团将把持有的江苏太白 100%

股权转让给上市公司。未来资产注入事项，可能需提交上市公司董事

会、股东大会等机构审议通过并可能需经监管部门审批，存在审议不

通过或监管部门不予批准的风险。 

2、江苏太白可能由于规范性、市场状况发生变化或内部经营管

理不当等原因而导致其不符合上市公司收购标准的风险。敬请广大投

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○二○年三月二十日 


